
华侨大学公用房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优化学校公用房资源配置，促进学校空间资

源共享，实现空间合理布局，提高公用房使用效益，根据《普

通高等学校建筑规划面积指标》（建标[1992]245号文件）的

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订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学校公用房是指产权归学校所有，由国家投资或

由单位自筹资金或接受捐赠建造的除住宅以外的各类用房及

构筑物。 

第三条  公用房按其性质和用途分为：行政办公用房、

公共教学用房、实验用房、公共服务用房和经营性用房等五

类。 

第四条  公用房配置上严格控制行政办公用房，重点向

教学科研一线倾斜，优先考虑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等用房

需求。 
 

第二章  管理体制 
 

第五条  学校公用房根据房屋用途分类，实行两级管理，

坚持“分类管理、定额分配、逐步实施”的原则。 

第六条  学校成立公用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

“领导小组”），是公用房的一级管理部门，代表学校对公用

房实施宏观调控和监督。具体职责为代表学校制订公用房总

体规划及管理政策；对各单位公用房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

监督；建立健全公用房使用档案；指导二级公用房管理实施

细则的制定等。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后勤与资产管理处，根据学

校有关规定对公用房进行日常一级调配与管理。 



第七条  校长办公室、教务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后勤与资产管理处、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二级管理部门。具

体职责为负责制定本部门所管理的公用房二级管理实施细

则，并对受委托管理的房产进行管理。 

第八条  公用房的二级调配与管理分别由以下部门负

责： 

（1）校长办公室负责对校党政机关及挂靠单位的行政

办公用房（包括办公室、会议室、接待室、档案室等）进行

二级调配和管理，报领导小组审批。 

（2）教务处负责对公共教学用房（包括公共教室、多媒

体教室、语音室、专业教室等）进行管理；信息处负责对计算

机房进行管理。 

（3）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对实验用房等进行二级调

配和管理，报领导小组审批（理、工科教师工作室包含在实验

用房内）。 

（4）后勤与资产管理处负责对学院用房（不含实验用房）、

公共服务用房和机动教师工作室进行二级调配和管理，报领导

小组审批。 

（5）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负责对经营性用房进行二级调

配和管理，报领导小组审批。 
 

第三章  使用管理 
 

第九条  使用单位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1）使用单位可根据自身特点或本单位人员变动及业

务变更，对所分配的公用房进行内部调配。其中各学院应在

足额面积的前提下确保足够的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教师

工作室面积供专任教师使用，其他类型用房不得挤占。 

（2）使用单位要严格执行学校有关公用房管理政策和

规定，按时落实学校公用房使用调整方案，负责本单位离退



休人员和调离人员占用房屋的收回。 

（3）使用单位是公用房维护和安全的第一责任单位，

不得随意改变房屋结构、用途，不得出租出借，确保公用房

设施的完整性和有效使用。公用房的装修、改造方案需经后

勤与资产管理处审核后方可施工；涉及外观、结构及面积变

动的还须经过基建处审批。要建立严格的安全使用制度，避

免意外事故发生。 

（4）涉及公用房使用单位变更或使用功能改变等情况

的，须在一周内由所属二级管理部门及时向一级管理部门备

案。 

第十条  对于学校做出的公用房调配决定，相关单位和

个人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并及时办理交接手续，不得无故

拖延。使用单位若因学校决定调整、拆分及重组的，其用房

面积需重新核定并作适当调整。遇到学校对公用房进行拆建、

维修等情况，各使用单位须无条件服从调配。 

第十一条  各单位不再使用或闲置时间长达一年以上的

公用房应及时退还学校，由所属的二级管理部门负责验收，同

时报一级管理部门备案。没有二级管理部门的，由后勤与资产

管理处负责验收。 
 

第四章  责  任 
 

第十二条  领导小组将定期组织对各单位公用房使用

情况进行检查核定，对不合理使用情况进行纠正、查处。发

生下列情况的，学校将追究责任人及所在单位领导的责任： 

（1）擅自占用学校公用房或不按期退还学校公用房的。 

（2）擅自改变公用房使用用途的，责令其恢复原状，

发生的费用学校将不予报支；情节严重的学校将直接收回。 

（3）擅自将学校的房产进行抵押、出资、担保或转租、

转借的，责令收回房屋，相应收入收缴到学校财务部门。 



（4）违规使用、处置公用房引起法律纠纷等问题的。 

第十三条  各单位应建立自我约束的用房机制。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各单位用房根据现有房源条件逐步配备到

位。 

第十五条  公用房定额将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另行制定。 

第十六条  本暂行办法由华侨大学公用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